舱房供应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  】月【  】日由以下两方签订：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7]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营业场所为：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国宝路36号（以下简称“甲方”）。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营业场所为：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以下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
A. [bookmark: _GoBack]乙方被授权销售星梦邮轮旗下的「云顶梦号」邮轮（以下简称“该邮轮”）的
B. 舱房。该邮轮资料见本合同附件一。
C. 经双方诚意协商，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及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接受乙方提供该邮轮于2017年10月29日至2017年11月2日期间（以下统称“供应期”）5天4晚广州南沙-公海-下龙湾-公海-广州南沙航次的1670间舱房（详细情况见以下规定），甲方同意并承诺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支付的相关费用。


	双方现协议如下：
1 舱房供应
1.1 就甲方根据本合同第3条支付的总费用，乙方特此同意在供应期内向甲方旅客提供该邮轮1670间舱房，甲方提供的旅客最低上船人数为3340人（其中不包含领队、康辉及丽星工作人员），上限人数为4500人（乙方须提供该邮轮登记证书）。所供应舱房的详细情况在本合同附件二中详细列出，并需受限于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
1.2 为免存疑，乙方明白并同意，甲方有权在不经乙方同意下，于供应期内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该邮轮其他舱房及区域。

2 供应期
2.1 在供应期内，该邮轮将根据本合同附件三规定的航线（以下简称“该航线”）航行，而该航线仅可在甲乙双方同意并达成书面协议后方可变更，但因不可抗力情况则除外。
2.2 该邮轮将在2017年10月29日让甲方旅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南沙港口登船，并于2017年11月2日让甲方旅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南沙港口下船。如因本合同附件三内注明的原因而更改登船/下船口岸，乙方无需负责任何赔偿，但乙方须向甲方出具附件三内注明原因的官方证明文件。
2.3 如果该邮轮未能按照本合同项下双方同意之航线航行（因不可抗力除外），双方同意将商讨同等之另一航线取代该航线，而任何一方均不需向对方支付任何额外赔偿或罚金。
3 对价及支付条款
3.1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就乙方在供应期内向甲方提供该邮轮的舱房，但旅客人数不得超过4500人的上限规定，不论乙方提供的舱房甲方是否实际使用（包括没有安排任何旅客的舱房），甲方均须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5,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的舱房费和港务费(以下合称“最低包船费用”)，该最低包船费用已包含甲方不超过3500位（含3500位）旅客的舱房费和港务费；乙方按照上船人数另行支付人民币100元/人的操作费（最终操作费用以结算单实际人数为准，结算单人数不满3340人的，甲方将以3340人收取操作费），以上费用已包含邮轮服务费（包括港务费、意外险、签证费、邮轮小费、岸上观光费及岸上餐食费）。旅行社应按照40（旅客）:1（领队）的配比人数为甲方提供领队(领队的舱房及邮轮服务费由甲方承担)，以上金额不含税。领队的工作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引导旅客在各港口的上下船、船上活动的安排、停靠港口的岸上观光、船上注意事项的宣导、协调甲方与船务公司的对接服务、协助甲方现场接待服务工作、紧急情况的处理和协调。
如甲方提供的旅客人数在3501人至本合同约定的人数上限之间，甲方除须向乙方缴上述最低包船费用外，还须按以下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以下统称“额外费用”），具体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从第3501位旅客起至第4500位旅客，即第3501位旅客起甲方须向乙方支付邮轮服务费（即港务费人民币780元/人、意外险人民币20元/人、签证费人民币60元/人、套房乘客邮轮小费人民币468元/人、套房以下级别客房乘客邮轮小费人民币396元/人、岸上观光费（含餐）人民币450元/人）。收费标准为：套房乘客人民币1778元/人，套房以下级别客房乘客人民币1706元/人，甲方不再支付其它费用（自费项目除外）。
3.2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4]上述最低包船费用已包含以下各项费用：
3.2.1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不超过3500位（含3500位）甲方旅客及1670间附件二所列舱房的舱房费用；
3.2.2 [bookmark: OLE_LINK27]不超过3500位（含3500位）甲方旅客港务费（包含旅客在有关码头登船、过境、下船相关的所有码头收费、法定税项）；
3.2.3 不超过3500位（含3500位）甲方旅客的客房服务费；
3.2.4 甲方旅客于该邮轮上享用乙方指定之早餐、午餐及晚餐之费用（详情见附件四之规定）；
3.2.5 甲方旅客享用乙方指定该邮轮上设施（明确哪些设施）之费用；
3.2.6 甲方旅客参加乙方指定该邮轮上娱乐节目及活动之费用；
3.2.7 附件四规定的其他费用。
3.3 上述最低包船费用并不包含以下各项费用：
3.3.1 甲方旅客个人消费及租用该邮轮设施费用；
3.3.2 甲方旅客到登船码头往返交通费用；
3.3.3 该邮轮上的其它有偿收费服务/项目和附带费用等（应明确有偿收费的项目和价格）。
3.3.4 乙方向甲方提供会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产生的税费及其他附加费用，约定为实际支付费用的6.72%，发票应于甲方支付每笔款项之日后五日内交付甲方。
3.4 甲方明白并同意，不论甲方实际旅客人数是多少，甲方都须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
3.5 甲方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相关费用，甲方旅客可享受以下特别优惠：
·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49]邮轮营运公司赠送的下龙湾岸上游项目（不超过3500位旅客）；
· 邮轮营运公司赠偿的越南落地签证（不超过3500位旅客）。
以上邮轮营运公司赠送的项目，无论甲方旅客是否实际使用，均不折现、不退款，且仅适用于本合同约定的航次使用，过期无效。
3.6 甲方须根据以下指定时间向乙方支付最低包船费用及额外费用：
3.6.1 [bookmark: OLE_LINK34]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四（14）天内向乙方支付最低包船费用的百分之三十(30%)，即人民币4,5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
3.6.2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0]在该邮轮出发日六十(60)天前（即2017年8月30日前）另向乙方支付最低包船费用的百分之四十（40%），即人民币6,000,000元（大写人民币陆百佰万元整）。
3.6.3 在该邮轮出发日三十（30）天前（即2017年9月28日前）另向乙方支付最低包船费用的百分之三十(30%)，即人民币4,5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
3.6.4 [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82]在该邮轮出发日二十一（21）天前（即2017年10月8日前），根据第5.1条规定缴交的旅客资料及舱房入住清单载有的旅客人数，如实际人数超过3500人，则从第3501位旅客起按第3.1条的规定向乙方支付额外费用的百分之一百（100%）。
3.6.5 在该邮轮出发日五（5）天前（即2017年10月24日前），乙方将根据第5.2条规定下缴交的旅客资料及舱房入住清单，就与根据第5.1条规定下缴交的旅客资料及舱房入住清单相比载有的额外每位旅客，按第3.1条的规定向甲方支付额外费用的百分之一百（100%）。
3.6.6 如甲方未能根据第3.6.1至3.6.4条款规定按时支付上述相关款项，则乙方有权拒绝甲方旅客上船，且乙方无须向甲方旅客及甲方承担任何责任（包括金钱上的责任或其他方面的责任）。甲方与其旅客之间纠纷由甲方自行处理。而在此情况下，甲方仍须按本合同之约定向乙方支付全部应付费用。
3.6.7 该航次结束后五（5）日内，甲方按照上船人数（不含领队、康辉及丽星工作人员）另行支付人民币100元/人的操作费（最终操作费用以结算单实际人数为准，结算单人数不满3340人的，乙方将以3340人收取操作费）该协议书所有费用乙方应负责向甲方提供会务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点约定为6.72%(含增值税及附加)，发票应于乙甲方支付每笔款项之日后五日内交付乙甲方。
3.7 船上会议场地乙方按照附件六报价向甲方提供七折优惠价格（附加双方盖章后生效），乙方应负责向甲方提供会务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点约定为6.72%(含增值税及附加)，发票应于甲方支付每笔款项之日后五日内交付甲方。
3.8 甲方须确保应向乙方缴付之上述款项在上述指定限期前汇入以下指定银行账户内或乙方不时指定的任何其他账户内（开票单位须与收款单位信息一致）：
账户名：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110060744018010049796
币  种：人民币
银  行： 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3.9 甲方在完成汇款后，应向乙方提供汇款通知书之副本。
3.10 除本合同规定之例外情形外，不论本合同在后来是否因任何原因被取消，甲方须在限期前支付本合同约定的所有费用。
3.11 本合同约定的有关费用已扣除乙方给予甲方各种的折扣和优惠，乙方不须就本合同向甲方支付任何佣金。为免存疑，乙方不会就甲方旅客在该邮轮的任何食物、物品、服务或参团观光的消费获得任何佣金。
3.12 本合同项下须向乙方支付的所有费用应以人民币支付。
3.13 甲方根据本合同条款向乙方缴付之所有费用，除本合同另有明确规定外，将不予退还。
3.14 在不影响乙方于第3.6.6条的情况下，如果自本合同付款流程规定的付款到期日起算，甲方超过三（3）天仍未予以付款的，乙方保留解除本合同的权利。乙方有权没收甲方在本合同解除之前已支付的所有费用，并要求甲方按其在本合同下应支付的全部费用，向乙方支付赔偿金。
3.15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在甲方无违约的前提下，若因乙方原因未能按照本合同第1条履行合同义务的（因不可抗力除外），乙方同意向甲方全额返还甲方已支付的所有费用，但不包含利息、损害赔偿金或其他赔偿。如果甲方未能按照本合同履行其合同义务，乙方无义务赔偿甲方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商誉损失及其他类似性质的损失，但乙方因其严重疏忽或蓄意不当行为而未能履行其义务除外。为免存疑，如乙方未能履行其合同义务是因该邮轮营运之公司未能获得该邮轮行走该航线的政府批文，甲方同意，乙方因此而未能履行其合同义务是不属于其严重疏忽或蓄意不当行为所致。
3.16 受限于本合同其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以上规定及第8、10条），如果任何一方未能在一个合理期限内纠正其违约行为的，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讨赔偿金，双方同意如果本合同是由甲方解除的，甲方根据第3条支付的任何费用，乙方将不予退还。
3.17 纵然与本合同有任何违反，双方特此同意双方根据本合同向对方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应仅限于本第3条所描述的本合同项下应付总费用。
4 预订
4.1 甲方应在该邮轮出发日前二十一（21）天前（即在2017年10月8日前），向乙方提供按照附件五所阐明的格式所制作的截止当日最新的旅客资料及舱房入住清单。
4.2 [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87]甲方应在该邮轮出发日前五（5）天前（即在2017年10月24日前），向乙方提供按照附件五所阐明的格式所制作的最终旅客资料及舱房入住清单。
4.3 在甲方根据第5.2条向乙方提交清单后，甲方修改清单上的任何资料，须向乙方出具书面通知，并经乙方书面确认收到后方能修改，否则，已方按甲方根据第5.2条提供的最终旅客资料及舱房入住清单执行。
4.4 在登船时，如果任何甲方旅客因未能提供身份证明文件以显示其身份与清单上所记载之相关信息一致而被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拒绝登船的，乙方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包括金钱上的责任或其他方面的责任）。甲方与其旅客之间纠纷由甲方自行处理。而在此情况下，甲方仍须按本合同之约定向乙方支付全部应付费用。
5 保险
5.1 在供应期内，乙方保证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会根据航运惯例负责安排购买该邮轮的(i)船体和机械保险(Hull and Machinery Insurance)；及(ii)保赔保险(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Insurance)。
5.2 如甲方旅客不因乙方过失或疏忽造成的情况下（如心脏病发作、痉挛、昏迷等）须要特殊的医疗照顾或协助（乙方应积极协助联系相应的医疗人员及设施，包括直升机遣返或撤离），甲方须负责该等费用。如乙方已先行垫付该等费用的，甲方须偿还乙方。另乙方鼓励甲方促使甲方旅客持有有效之旅游、医疗及个人意外保险，以应付他们的特殊需要（包括但不限于紧急疏散、任何医疗费、行李丢失或损坏及/或航船取消）。
6 与甲方旅客之合同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乙方须通知所有甲方旅客将受限于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订立的航行合约（以下简称“航行合约”），它构成了甲方旅客与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之协议。航行合约全文载于网站http://dreamcruiseline.com/zh-hant/passage-contract/。但当中的第8及第9条关于航费退还的条款并不适用于甲方旅客。
7 海关、出入境、卫生检疫
7.1 乙方应负责通知与甲方旅客有关的海关、出入境、卫生检疫监管规定。倘若甲方旅客因未能领取有关旅游证件或未能遵从与有关海关、出入境、卫生检疫及/或检疫局规定，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有权拒绝该甲方旅客登上/离开相关码头，乙方无须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不论是金钱或其他方式的责任）。
7.2 在该邮轮出发五（5）天前（即在2017年10月24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海关、出入境、卫生检疫的所有监管规定等必要信息。
8 免责及赔偿
8.1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及/或除损失、损坏、延误或该邮轮船长、驾驶员、船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于该邮轮航行和管理上的失误是因他们的严重疏忽或故意的不当行为而引起的，该邮轮、该邮轮船主及乙方均不须负责任何损失、损害、延误及失误。根据有关法例或任何适用的法律，本合同的任何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解释为限制、排除或豁免乙方、该邮轮船主及/或任何其他有关人士的权利。
8.2 除非可证明因乙方、其工作人员或其代理因严重疏忽或故意的不当行为造成损失，否则，乙方不须负责甲方及/或甲方旅客之损失及赔偿。
8.3 如因损失、损坏、延误或该邮轮船长、驾驶员、船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于该邮轮航行和管理上的失误是因他们的疏忽或故意的不当行为而引起的，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向邮轮营运公司追讨损失。
9 商业交易
9.1 [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58]在供应期内，甲方不得将该邮轮舱房提供给单独旅客及乙方以外用于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即使甲方的舱房没有安排任何旅客及/或旅客人数未达到本合同约定的人数上限，甲方也不得违反本条之约定。
10 不可抗力
10.1 该邮轮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在本合同的规定时间航行或依据该航线航行，或甲方或乙方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合同内的任何义务，甲方或乙方无须承担责任，任何一方可以三（3）天书面通知去解除本合同。如甲方已在本合同解除前支付本合同规定之费用，乙方在此情况下须退回甲方所支付的一切费用，但无须支付甲方利息。
10.2 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爆炸、火灾、水灾、战争、暴动、暴乱、流行病、不可避免意外、罢工或其他劳资纠纷、运输公司没有履行义务, 国际关系、法律、政府政策以及行政措施和命令。
10.3 甲乙双方有权选择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解除合同或继续履行合同，亦有权选择在不可抗力事件停止后，恢复履行本合同。在此情况下继续履行本合同或恢复履行本合同的，应当保留所有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责任，正如不可抗力事件没有发生。
10.4 甲乙双方亦有权选择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 于双方的同意下, 乙方以另一航线代替该航线，以继续本合同的执行。
11 安全与保安
11.1 本合同的任何条款不得被解释为减损乙方及该邮轮船长就保障该邮轮、该邮轮乘客、工作人员、船员及于船上的其他人士的安全及保安而采取行动的权利和责任。
11.2 甲方的代表及/或旅客在该邮轮上的任何时间，须就安全、保安及纪律方面，遵从该邮轮船长的指示。
11.3 甲方须告知甲方旅客，基于安全理由，乙方有权要求残疾或身体有障碍的甲方旅客，在整个航程中由身体健全的甲方旅客陪同。就任何残疾或因病况或怀孕而须特别注意或护理的甲方旅客，甲方应在按第5条向甲方提供乘客名单时，同时通知乙方，并提供有关的医疗资料及或证明。如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在合理考虑下认为有关甲方旅客的身体/精神状态不适合乘船，或可能需要大量、不寻常或特别护理及/或关注时，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有权拒绝该甲方旅客登上该邮轮。在任何情况下，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有权拒绝(i)怀孕超过二十四（24）周的甲方旅客；及(ii)在启航时年龄少于六（6）个月的甲方旅客登上该邮轮，而乙方不须对此作任何退款、赔偿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1.4 在不影响本合同的其他规定下，该邮轮的营运管理公司有权就该邮轮的安全，拒绝任何甲方旅客登上该邮轮。
11.5 该邮轮可因包括但不限于该邮轮、乘客、工作人员、船员及于船上的其他人士的安全及保安，在任何港口停泊；或在没有领航员下航行；或在任何情况下，去拖行及/或协助其他船只；或因拯救生命及/或财产而偏离该航线航行。
12 可分割性
如管辖的法院或政府机关因任何原因裁定本合同任何部分无效或无法执行，则该部分将被视为废除，其余的部分将继续完全有效。
13 放弃
	任何一方的延误或不行使本合同任何权利，不得解释为该方放弃该权利。
14 继任的约束
	受限于法律规定的任何通知要求，本合同对本合同双方以及该方的继受者和受让人有法律约束力。
15 副本
	本合同可签订任何数量的副本，各副本均构成原件，但各副本均应构成同一文件。
16 法律
	本合同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管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规解释，并以甲方所在地的法院解决有关本合同的任何争议或问题。
17 通知
17.1 所有通知书必须要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须派递至收件人下述或双方通知的其他地址。通知书可以专人送递或传真方式送交对方，并于专人送递一（1）日后或投寄后七（7）日或传送后（如通知书是用传真方式送出）视作对方已收到该通知书。
17.2 双方通讯信息如下：
甲方：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国宝路36号
电话：0593-2928706
传真：0593-2928700
联系人：何显翠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1510
电话：010-65870562
传真：010-65870596
联系人：安黎欢

18 附件
	本合同附件成为本合同的一部分。但如附件内的条款与本合同的正文有任何冲突，以本合同的正文为准。
19 全部协议
	本合同正文内的条款连同附件内的条款将构成全部协议，并应一并阅读。本合同及所有附件取代所有甲、乙双方之间事前的协议。
20 良好的信用
	双方均向对方承诺将以一切力所能及的合理能力去执行本合同。
21 时间的重要性
	本合同内提及的任何时间都是重要的。
22 标题解释
	本合同之标题仅供识别，并不得被视为本合同的一部分去解释本合同。
23 商业机密的保护
23.1 甲、乙双方均须为对方保守商业机密、专有信息数据的义务。
23.2 甲、乙双方不得就任何与另一方有关的保密信息进行新闻发布、公开宣称、否认、承认或以任何方式披露给第三方，以下情形除外：
23.2.1 另一方的事先书面同意；	
23.2.2 行政、司法或类似机构或部门根据法律，行使其权力所要求的；
23.2.3 就任何一方股份于其公开买卖的证券交易所其规则所要求；
23.2.4 为正常运作而必须向有关职员、员工、法律顾问、会计师披露；
23.2.5 双方各自向自己所属集团有关公司披露。
23.3 任何一方无义务维护下列信息的保密性：
23.3.1 非因任何一方过错而已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
23.3.2 在从另一方获取保密信息前已为当时没有保密义务的一方所知晓的信息；
23.3.3 从不受保密义务约束的第三方合法获取的，且就获取方所知，该第三方未非法取得或提供的信息；
23.3.4 另一方向未受保密义务约束的第三方披露且为该第三方合法披露的信息；
23.3.5 在未接触保密信息前一方独立开发的信息；或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披露的信息。
甲、乙双方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于上述日期签署。


甲方：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授权代表（签字） :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附件一

（作为本合同的一个完整部分阅读及解释）

	邮轮「云顶梦号」资料如下：－
	



	1.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码

	：
	9733105

	2.
	船籍港
	：
	NASSAU


	3.
	登记船主姓名及地址
	：
	Chinese Dream Limited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






附件二
（作为本合同的一个完整部分阅读及解释）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该邮轮上的1670间舱房的详细资料如下：
	云顶梦房间明细表
	2、3、4人间数量
	可容纳
乘客总人数

	房间代码
	房间类型
	楼层
	房间总数
	两人间
	三人间
	四人间
	每航次可容纳乘客总人数4500人为所有房型入住乘客总人数的上限。

	DGP
	帝庭总统套房
	17
	2
	　
	　
	2
	

	　
	　
	　
	　
	　
	　
	　
	

	DES
	星梦行政套房
	13
	2
	　
	　
	2
	

	　
	　
	　
	　
	　
	　
	　
	

	DDS
	星梦豪华套房
	9-13 & 15
	40
	　
	　
	40
	

	　
	　
	　
	　
	　
	　
	　
	

	DSA
	星梦套房 (关爱客房)
	15
	4
	　
	　
	4
	

	DPS
	皇宫套房
	17
	16
	　
	　
	16
	

	DSS
	星梦套房
	15
	38
	　
	　
	38
	

	DPS
	皇宫套房
	16
	8
	　
	　
	8
	

	DSS
	星梦套房
	13
	32
	　
	　
	32
	

	　
	　
	　
	　
	　
	　
	　
	

	BDA
	豪华露台客房 (关爱客房)
	10
	2
	　
	2
	　
	

	BDS
	豪华露台客房
	8-13 & 15
	230
	　
	149
	81
	

	　
	　
	　
	　
	　
	　
	　
	

	BSA
	露台客房 (关爱客房)
	9-13.
	12
	　
	12
	　
	

	BSS
	露台客房
	8-13 & 15
	802
	　
	518
	284
	

	　
	　
	　
	　
	　
	　
	　
	

	OSA
	海景客房  (关爱客房)
	9,10,11,12
	4
	　
	4
	　
	

	OSS
	海景客房
	5, 9-13
	80
	74
	2
	4
	

	　
	　
	　
	　
	　
	　
	　
	

	ISA
	内侧客房(关爱客房)
	9,11,12,13
	10
	10
	　
	　
	

	ISS
	内侧客房
	5, 8-13 & 15
	388
	194
	194
	　
	

	　
	　
	房间合计
	1670
	278
	881
	511
	




附件三
（作为本合同的一个完整部分阅读及解释）
该邮轮航程参考如下所示：

	　
	日期
	停靠港/位置
	到达时间
（大约）
	出发时间
（大约）

	1
	2017年10月29日
	广州(南沙)
	18:00
	21:30

	2
	2017年10月30日
	海上巡游
	---
	---

	3
	2017年10月31日
	下龙湾(越南)
	08:00(07:00)
	22:00(21:00)

	4
	2017年11月1日
	海上巡游
	---
	---

	5
	2017年11月2日
	广州（南沙）
	08:30
	12:00









备注：以上邮轮航程之日期、到达及出发时间将因有关政府部门就以上邮轮航程的最终审批结果、天气或停靠港的安排而有所重新安排。甲乙双方同意，此安排不应视作乙方违反本合同，甲方同意乙方无须为此作出任何赔偿。

附件四
（作为本合同的一个完整部分阅读及解释）

该邮轮提供的设施及服务的详细情况如下：
1 该邮轮的船长和船员主要以英语沟通。在甲方特别要求下，该邮轮可安排其他外语船员。
2 该邮轮将提供合资格且说英语的医生和护士各一位，而该邮轮提供的医疗设施将合乎于同类型邮轮的医疗设施水平。如有需要，甲方须自费安排说其他语言的医生。
3 该邮轮提供的食物和餐饮的质量相等于该邮轮在类似的航程中提供的食物和餐饮的质量。（需明确免费餐厅，免费餐厅早餐、午餐和晚餐供应的品种和餐标）
4 除注明免费供应外，甲方旅客在享用酒、酒精类饮品、咖啡、茶及其他饮料时，须支付指定的价格及有关当局不时收取之关税。
5 提供之娱乐水平相等于该邮轮在类似的行程中提供之娱乐水平，娱乐项目安排应明确。甲方可自费安排任何特别之娱乐。



附件五
旅客资料及舱房入住清单
（作为本合同的一个完整部分阅读及解释）















附件六
增值服务说明
1、微信平台：根据此次奖励旅游免费定制一个专属平台
2、拍摄服务
（1）全程跟拍，行程中安排采访摄制
（2）行程结束后，剪辑花絮视频
3、现场氛围物料：
（1）欢迎横幅，游客胸卡，行李牌
（2）合影横幅及安发LOGO旗帜
4、帮助协调港口管理部门，便于我司起航宣传。
1 / 24

